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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費者剩餘與生產者剩餘 
李政豐 1* 黃立國 2 

1國立竹南高級中學  退休數學教師  
   2銘傳大學經濟系退休教授  

壹、緣起  
108 數學新課綱，條目 F-12 乙-6 積分的應用：連續函數值的平均、總量與剩餘意涵.

在課程手冊 P.490 的釋例中，出現消費者剩餘與生產者剩餘，做為某個閉區間兩個函數圖

形所夾面積的積分練習，有的課本放在數學乙(上)，也有的放在數學乙(下)，這是一個新

的嘗試，是好的開始，讓學生了解積分在生活中的應用。當時的定位是數學乙在指考是不

考的，但是現在的定位是 114 年分科測驗考試也可能納入數學乙的考試範圍。 

現行新教科書較偏向於積分的計算，對兩種剩餘、需求曲線及供給曲線在經濟學裡的

解說與意涵稍有不足，許多高中數學老師抱怨這個單元很難教。因為我們經濟學科目學得

不多，我聽到一位老師的感嘆：「連我都無法說服我自己，我怎麼去教給學生?」於是，特

地請教了銘傳大學經濟系黃立國教授之後，引起動機去寫一段更通俗的教材，希望對教師

及學生的了解會有點幫助。 

 

貳、本文  
我們先來了解兩種曲線： 

一、  需求曲線  
在開放市場，消費者對商品需求的數量，會受到商品價格的影響。假設市場調查發現，

某商品價格與需求數量的對應關係如下: 

         當商品單價為 90 元時，消費者願意購買 1 個商品； 

         當商品單價為 80 元時，消費者願意購買 2 個商品； 

         當商品單價為 70 元時，消費者願意購買 3 個商品； 

          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 

         當商品單價為 10 元時，消費者願意購買 9 個商品。 

價格 d(x)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

願意購買的

商品個數 x 
1 2 3 4 5 6 7 8 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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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上表，我們可看出 

1. 當商品價格高的時候，消費者需求的數量較少，當商品價格低的時候，消費者需求的數

量會變多。  

2. 在其他情況維持不變的情況下，需求曲線是由需求數量與需求價格成”反比”的關 係所

畫出的曲線  (這裡的反比是指價格高，需求量少，價格低，需求量多，不一定是𝑥𝑦 = 𝑘
的關係 )。  

   我們可以將數量 x 對應價格 y 的直方圖畫出如下： 

 

圖一 

根據圖一，我們可以找得一條多項式的最適合曲線為  𝑦 = 100 − 10𝑥 。  (當然也可能

是指數或其他函數的曲線 )。以 x 代表數量，𝑑(𝑥)代表價格，我們得到一條消費者需求曲線  𝑑(𝑥) = 100 − 10𝑥。  

二、  供給曲線  
另一個經濟現象是：對生產者而言，當商品價格上揚時，在獲得更大的利潤吸引下，

生產者願意供給的商品數量會增加。假設市場調查發現，某商品價格與生產者願意供給商

品數量的對應關係如下：  

      當單價為 26 元時，生產者願意供給 1 個商品；  

      當單價為 32 元時，生產者願意供給 2 個商品；  

      當單價為 38 元時，生產者願意供給 3 個商品；  

       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 

      當單價為 74 元時，生產者願意供給 9 個商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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價格 s(x) 26 32 38 44 50 56 62 68 74 

生產者願意

供應的商品

數量 x 

1 2 3 4 5 6 7 8 9 

從上表，我們可看出：   

1. 當商品價格低的時候，生產者願意供給的數量較少，當商品價格高的時候，生產者願

意供給的數量會變多。  

2. 在其他情況維持不變的情況下，供給曲線是由供給數量與供給價格成”正比” 

的關係所畫出的曲線 .(這裡的正比是指價格低，則供給數量較少，價格升高，則供  

給數量會變多，不一定是𝑦 = 𝑘𝑥的關係 )。  

 

我們可以將生產者願意供給商品數量 x 對應商品價格 y 的直方圖畫出如下： 

 
圖二 

根據圖二，我們可以找得一條多項式的最適合曲線  𝑦 = 20 + 6𝑥 (當然也可能是指數

或其他函數的曲線 )。以 x 代表數量，𝑠(𝑥)代表價格，我們得到一條生產者供給曲線 𝑠(𝑥) = 20 + 6𝑥。  

三、  消費者剩餘與生產者剩餘  
我們想要計算的消費者剩餘與生產者剩餘是多少錢。因此消費者的需求曲線𝑑(𝑥)與生

產者的供給曲線𝑠(𝑥)，都以價格當 y 坐標、數量當作 x 坐標，這樣把價格 y 對數量 x 的積

分。才會是代表錢的多少。在其他情況維持不變的情況下，商品均衡價格與均衡數量是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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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費者需求曲線與生產者供給曲線的交點來決定的 (當兩種曲線的函數值相等時 )。在前面

提到的例子中，  

𝑠(𝑥) =  𝑑(𝑥) 20 + 6𝑥 = 100 − 10𝑥 

解得當時的均衡數量 (生產或消費 ) 𝑥 = 5，此時，均衡價格  𝑠(𝑥) =  𝑑(𝑥) = 50。  

當均衡數量  𝑥 = 5 時，參考下面圖三。  

 
圖三 

消費者剩餘：  

甲、  若以離散的直方圖來說明：消費者剩餘是指「消費者願付的錢減實付 (均衡價格×均

衡數量 )的正差額」，即是消費者討到的便宜。  

     當 買 入 的 商 品 數 量 𝑥 = 5 時 ， 此 時 代 入 消 費 者 需 求 曲 線 得 到 價 格           𝑑(5) = 100 − 10 × 5=50。   
價格 d(x)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

願意購買的 

商品個數 x 
1 2 3 4 5 6 7 8 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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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圖四 

 

消費者剩餘=(90-50)+(80-50)+(70-50)+(60-50)+(50-50)=100 元，也就是消費者原來願

意以需求函數算得的價格，每種價格購買 1 個商品。但最後成交卻以較低的均衡價格50元

購買均衡數量 5 個商品，這樣交易所節省下來的錢。  

乙、  若現在 x 坐標代表的不是商品多少個，而是多少單位 (如每單位是 1 萬個 ) 

1 個商品的價格

d(x) 
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

願購買的商品單

位數 x (每單位 1

萬個 ) 

1 2 3 4 5 6 7 8 9 

 

此時圖三的 x 坐標就不是正整數，例如 10005 個商品，x=1.0005，它變成是小數，這

時 x 坐標很像實數，1 個 x 對應 1 個  𝑑(𝑥)，呈現出很密集的點散布圖，幾乎是一條連續的

直線，這就是消費者需求曲線  𝑑(𝑥) = 100 − 10𝑥。此時消費者剩餘是指「消費者願付的錢

(需求曲線從 0 積分到均衡數量 )減實付 (均衡價格×均衡數量 )的正差額」，也就是消費者討

到的便宜。如果用上面圖 (4)來說明，即為𝑦軸、消費者需求曲線𝑑(𝑥) = 100 − 10𝑥與均衡價

格𝑦 = 50三者所圍的三角形面積。若以連續的需求曲線  𝑑(𝑥) = 100 − 10𝑥 來說明：令  

A=數量 x 在 0 到 5 之間，把需求函數  𝑑(𝑥) = 100 − 10𝑥 對𝑥積分（代表消費者願意支

付的金額）  

    B=以均衡價格 50 元購買均衡數量 5 單位的金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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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則消費者剩餘=𝐴 − 𝐵 ，可用積分表示如下：  

          [(100 − 10𝑥) − 50]𝑑𝑥 = (50𝑥 − 5𝑥 ) 50=125 萬元  

如圖四，需求函數是直線，當然也可以用三角形面積來計算  (100 − 50) × 5 = 125萬

元。當每單位的商品個數很多的時候，並且我們又知道需求函數，用積分來計算消費者剩

餘會更方便。  

生產者剩餘：  

甲、  若以離散的直方圖來說明：生產者剩餘是指「生產者實收 (均衡價格×均衡數量 )減去

成本之後的正差額」，也就是生產著所獲得的利潤。例如：當賣出的商品數量 𝑥 = 5
時，代入生產者供給曲線價格  𝑠(5) = 20 + 6 × 5=50。  

 

圖五  

生產者剩餘=(50-26)+(50-32)+(50-38)+(50-44)+(50-50)=60 元，也就是生產者原來打算

以供給函數算得的價格，每種價格賣出 1 單位商品。但最後成交卻按照較高的均衡價格50
元賣出均衡數量 5 個商品，這樣交易所多賺到的錢。  

價格 s(x)  26 32 38 44 50 56 62 68 74 

生產者願意供

應的商品個數

x 

1 2 3 4 5 6 7 8 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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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、  若現在 x 坐標代表的不是商品多少個，而是多少單位 (如每單位是 1 萬個 )  
1 個商品的價格

s(x)  
26 32 38 44 50 56 62 68 74 

生產者願意供應

的商品單位數  x 

(每單位 1 萬個 ) 

1 2 3 4 5 6 7 8 9 

 
此時圖五的 x 坐標就不是正整數，例如 13 個商品，x=0.0013，它變成是小數。這時

x 坐標就像實數，1 個 x 對應 1 個𝑠(𝑥)，是很密集的點散布圖，變成像直線一樣，這就是

生產者供給曲線𝑠 (𝑥) = 20 + 6𝑥。此時生產者剩餘是指「生產者實收 (均衡價格×均衡數量 )

減成本 (生產曲線從 0 積分到均衡數量 )的正差額」，也就是生產者所獲得的利潤。如果用

上面圖五來說明，即為𝑦軸、生產者供給曲線𝑠(𝑥) = 20 + 6𝑥與均衡價格𝑦 = 50三者所圍的三

角形面積。若以連續的供給曲線𝑠(𝑥) = 20 + 6𝑥來說明：令  

    C=數量 x 在 0 到 5 之間，把供給函數𝑠(𝑥) = 20 + 6𝑥對 x 積分所得的值  

       （代表生產者按照供給曲線的價格所賣得的成本金額 .）  

    B=以均衡價格 50 元賣出均衡數量 5 單位所獲得的金額  

    則生產者剩餘=𝐵 − 𝐶，將它用積分表示是  

         [50 − (20 + 6𝑥)]𝑑𝑥 = (30𝑥 − 3𝑥 ) 50 = 75萬元。  

供給函數是直線，我們也可以用三角形面積來計算  (50 − 20) × 5 = 75萬元。  

當每單位的商品個數很大的時候，並且我們又知道供給函數，用積分來計算生產者剩

餘會很方便。  

 

例題：  

假設在其他情況維持不變的情況下，商品價格是由消費者的需求曲線與生產者的供給

曲線的交點來決定 (兩種曲線的函數值相等時 )。已知消費者的需求曲線函數是𝑑(𝑥) = 100 −𝑥 ，例如：當𝑥 = 3， 𝑑(3) = 91，代表當單價為 91 元時，消費者願意購買 3 單位商品。又

知生產者的供給曲線函數是𝑠(𝑥) = 3𝑥 ，例如：當𝑥 = 4，  𝑠(4) = 84，代表當單價為 84 元

時，生產者願意供給 4 單位商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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試求：均衡數量、均衡價格、消費者者剩餘與生產者剩餘。  

 

解說：  𝑠(𝑥) =  𝑑(𝑥) 3𝑥 = 100 − 𝑥  

解得當時的均衡數量 (生產或消費 ) 𝑥 = 5單位  

此時均衡價格  𝑠(𝑥) =  𝑑(𝑥) = 75元  

當數量𝑥 = 5時，參考下面圖六  

 

圖六 

 

消費者剩餘：  

如圖六是指𝑦 軸、消費者需求曲線𝑑(𝑥) = 100 − 𝑥 與平衡價格𝑦 = 75三者所圍的面積。

若以連續的需求曲線  𝑑(𝑥) = 100 − 𝑥 來說明 : 令  

    A=數量 x 在 0 到 5 之間，把需求函數𝑑(𝑥) = 100 − 𝑥 對𝑥積分  

      （代表消費者願意支付的金額）  

    B=以均衡價格 75 元購買均衡數量 5 單位的金額  

    則消費者剩餘=𝐴 − 𝐵 ，可用積分表示是                     [(100 − 𝑥 ) − 75]𝑑𝑥 = 83.3333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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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產者剩餘：  

如圖六是指𝑦 軸、生產者供給曲線𝑠(𝑥) = 3𝑥 與平衡價格𝑦 = 75三者所圍的面積。若以

連續的供給曲線𝑠(𝑥) = 3𝑥 來說明 : 令  

    C=數量 x 在 0 到 5 之間，把供給函數𝑠(𝑥) = 3𝑥 對 x 積分所得的值  

    （代表生產者按照供給曲線的價格所賣得的成本金額）  

    B=以均衡價格 75 元賣出均衡數量 5 單位所獲得的金額   

則生產者剩餘=𝐵 − 𝐶，可用積分表示是 (75 − 3𝑥 )𝑑𝑥 = 250元  

注意此例題的需求曲線與供給曲線是二次函數，無法用三角形或梯形法來算，只能借

用積分來求區域面積。  

 

參、結語  
教材的編寫要遵循簡單、明瞭與扼要的三大原則，所用到的名詞要定義得很嚴謹詳細；

例如：需求曲線、供給曲線、消費者剩餘與生產者剩餘。各種名詞的性質要能解釋很清楚；

例如：需求曲線是在其他情況維持不變的情況下，由需求數量與需求價格成反比的關係所

畫出的曲線.(這裡的反比是指價格高、需求量少，價格低、需求量多，不一定是𝑥𝑦 = 𝑘的關

係)。還需要提到:消費者剩餘+生產者剩餘=社會剩餘(社會福利)，這是我們學習兩種剩餘

的最終目的。新課綱加入許多生活中的情境與素養，這是好的導向。但是數學老師寫出來

的教材是嚴謹而理想化，經濟學老師寫出來的教材是實用而社會化，如果能兩者兼顧，那

才是老師與學生的福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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